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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潤東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有關（其中包括）就控股股東所持可換股優先股執行質押的公告
（「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中英文版本中第2頁內均不慎有誤，其中Rundong Fortune所持普
通股總數被誤列為624,069,000股而非655,714,000股，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
九日已發行股份總數63.71%而非66.94%，以及經行使有關換股權後轉換所有已發行可換
股優先股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8.74%而非40.71%。因此，經修訂段落載列如
下（為方便參考，修改內容以粗體劃線表示）：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本公司根據可換股優先股轉換向CJ China發行合共33,007,320
股本公司普通股。可換股優先股轉讓及可換股優先股轉換後，(i) CJ China成為本公司
33,007,320股普通股的持有人，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37%，以及
經行使有關換股權後轉換所有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2.05%；及(ii) Rundong Fortune持有合共(a) 655,71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相當於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66.94%，以及經行使有關換股權後轉換所有已發行可換股優
先股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0.71%，及(b) 631,261,427股可換股優先股，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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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使有關換股權後轉換所有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39.19%。」

除上述者外，該公告內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潤東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鵬先生及裴元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Mei Jianping先
生、周明笙先生、肖政三先生及李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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